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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2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1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各位同仁早，幾天不見，很想念大家，上週我出訪柬埔寨、越南等

東南亞國家，在此與大家分享收穫與心得： 

(一) 本次出訪的具體成果之一，是成功邀請「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

會」明年移師臺中市舉行年會，對本市而言，是招商與城市行

銷的好機會。為因應該會江總會長 9/2將率團至本府研商明年

年會辦理事宜，我已請張副市長於今日下午召開跨局處會議，

就該年會會議場所、與會人員之住宿、企業參訪、中彰投旅遊

景點等相關事宜預作準備，也請相關局處積極辦理，備妥相關

資料。(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觀光旅遊局) 

(二) 未來五年是臺中蛻變為國際化城市相當重要的階段，許多國際

性大活動都在本市辦理，包括 2017年 APNIC(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亞太網路資訊中心年會)、2018

國際花博、2019東亞青奧等活動，讓臺中成為國際化的城市，

包括花園城市、運動城市、會展城市，更是「創意臺中‧生活

首都」的奠基工程。 

(三) 回國後，我在市府四樓集會堂參與很特別的活動-慶祝越南國

慶的演唱會「越南七十‧夢想飛馳」，非常有意義，我希望讓

市府成為越南朋友常來的地方；同樣也希望越南當地能多辦理

和臺灣有關的活動，像是透過越南在臺辦事處爭取在越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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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臺中日」，提供越南臺商強有力的後盾，除了臺越的

交流，包括和東協 10國在經貿、文化、運動等發展更緊密的

關係。事實上，我們應該著重培育新住民下一代的教育，包括

透過越南在臺辦事處，結合越南在臺商會、教育局、工策會等

單位在寒暑假時協助安排新移民的第二代返鄉，期待他們成為

臺灣對外最好的親善大使，透過城市交流，進一步發展到觀光、

文化、經貿等各方面，成為拓展城市發展的新策略。 

(四) 同時，我們要善待已來臺居住的新移民，偉大的城市帶給人築

夢圓夢的希望，城市雖然充滿著機會、也充斥著如色情、犯罪

等風險，我認為「彩虹之美在於多色並存、臺中之美在於多元

共容」，我們要將臺中打造為「一ˊ」居城市，有 2層意涵，

第一層，是要宜人居住；第二層，是要移入居住。因此我希望

將中區第一廣場改為「東協廣場」，搭配綠綠臺中的計畫，讓

新舊文化並存，創造文化或產業上的新發展。在此請民政局、

都發局、文化局、觀旅局及中區區公所就東協廣場進行規劃。 

(辦理機關：民政局、都市發展局、文化局、觀光旅遊局、中

區區公所) 

(五) 目前世界各國相當重視東協的經貿發展實力，包括越南、印尼、

柬埔寨等地，我曾任「臺灣與東協國會議員友好協會」首任會

長，去年越南發生排華運動時，我也協助救援臺商與重建的工

作。在越南排華暴動後，越南官方已經瞭解臺商的重要性，而

越南也是臺商前進東協十國的重要門戶與跳板。在中國崛起、

紅色供應鏈的衝擊之下，許多臺商再次前進東協十國投資，以

期臺灣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與商機。因此，我們應發展「新南

向政策」，基於民主體制、區域安全與經貿合作關係的考量，

臺灣絕不能缺席，除了籲請中央應盡速在柬埔寨、越南等地設

置代表處外。也藉由明年「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在臺中舉

行，辦理招商並發展城市外交與區域經濟的關係。 

二、 目前衛生局與環保局已於 105年度編列 5000萬元預算辦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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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計畫」，我們已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陳建仁(前衛生署長)

擔任總顧問，並已召開多次專家學者會議，9/2的會議請環保局及

衛生局擴大邀請在地環保團體與代表性人物參加，共同設計符合科

學的研究方法，以透明化的方式，辦理環境汙染及健康風險的調查，

第一階段將針對龍井、梧棲、沙鹿、大肚、清水、后里(中科)、西

屯區及大雅區(中科臺中基地)等 8個行政區，如果研究結果發現，

環境品質確實影響健康，將確實管理並進行補救，而若其他區有必

要，也不排除納入下一階段的調查範圍中。 (辦理機關：環境保護

局、衛生局) 

三、 為提升本市空氣品質，我們訂定「市府所屬機關學校因應空氣品質

惡化防護原則」，當空氣品質指數（AQI），連續 2小時達「145」以

上時，環保局將立即通知本市各機關學校，立刻啟動防護措施，並

懸掛空污旗，以利民眾即時掌握空氣品質狀況。(辦理機關：環境

保護局、教育局) 

四、 有鑑於國內八仙塵爆、天津大爆炸等各種爆炸意外，我們要更加重

視公共安全，我要求環保局對於所有列管工廠進行全面稽查，以維

護市民的安全。雖然部分管線、天然氣等屬中央或國營事業權管範

圍，但本市升格直轄市後，應建立完整的資訊，請消防局、環保局、

經發局等相關單位蒐集相關資料並加以彙整成為完整的管線圖資。

(辦理機關：消防局、環境保護局、經濟發展局) 

五、 在治安方面，近期媒體報導，包括主客觀民調顯示本市治安表現有

所進步，感謝警察同仁的辛苦、警力與民力的配合，在 104上半年

臺中市民對治安滿意度達 74.7%，比過去大幅提升，原市區滿意度

甚至高過原縣區；而且從客觀數據來看，截至 7月底止，每 10萬

人口刑案發生數及破案率二項治安數據，臺中市在 6都排名第 2，

全國排名第 5，若扣除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區域，則本市排名

第 2。治安得以提升，要特別感謝張副市長提出的建議：由派出所

拜訪里鄰長，透過里鄰加強治安宣導。今天是擴大市政會議，邀集

各區長與會，請各區長在宣導免費申裝假牙、10公里免費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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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一萬戶等社會福利措施時，也能一併宣導交通、治安等新

措施，讓我們的治安改善，服務也更到位。(辦理機關：各區公所)  

六、 交通方面，在林副市長、交通局與警察局的努力下，透過車輛分流

已有效改善週末臺灣大道與惠中路週遭交通壅塞的情況，請交通局

進一步評估惠新停車場發揮紓解車潮之功用，然而根本解決之道是

我們規劃的 MR. B&B交通改善計畫，搭配轉運站的建置讓交通四通

八達。此外，本次提案資料中，交通部補助本市 2,200多萬購買

10輛新的公車，這些公車都將行駛於優化公車專用道上，提供民

眾更舒適、更便捷的大眾運輸服務。考量本市搭乘公車的市民有一

大部分是學生，加上 9月就是學校新學期的開始，我已請林副市長

督導各局處做好各項準備和應變工作，務必讓優化公車專用道維持

順暢運行。(辦理機關：交通局、警察局) 

七、 為展現行動市府的效能，並傾聽基層的聲音，近期民政局以及各區

公所，在臺中各行政區舉辦了九場次的新政說明會。我自己每一場

都親自參與，三位副市長和各局處代表，也都輪番上陣，直接面對

基層的洗禮。所以，今天我們特別請民政局進行「新政說明會成果

與檢討」專案報告，在此我做以下幾點裁示： 

(一) 新政說明會順利辦理完成，已初步達成傾聽地方基層民意的目

的。但這並不是結束，而是行動市府走出辦公室的開始。針對

各場次說明會，里長、市政顧問及鄉親等所提之建議案，請本

府各權責機關，務必重視並儘速研擬辦法，加以處理。(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民政局、各區公所，以及研考會，則應共同善用「區政管理系

統」，做好管考與追蹤。我已經對外公開宣布，半年後，還要

再辦類似的說明會。屆時各局處與區里長都得面臨基層民眾的

檢驗，也考驗行動市府是否說到做到。(辦理機關：民政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各區公所)  

(三) 我在各場次的說明會，都提到請區長調查由各里長提出三個希

望市府協助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是市府的權責，並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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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輕重緩急及可行性。我也將這項工作列為考核區長的標準。

市府要強化區長的角色，請各局處協助區長，全力落實基層的

請求，請區長要做好服務里長的工作，並做好與里長的溝通，

務實擬定可實現的目標(希望)。區層級能直接處理的，就儘速

完成；需要各局處協助的，則直接向各局處提出請求；民政局

也應從旁協助，隨時幫助區長，做好溝通平臺。(辦理機關：

民政局、各區公所) 

(四) 我們需要區長扮演起「小市長」的角色，而每個區公所也要能

成為「小市府」，這涉及權、錢、人的下放，並要具體反映在

明年度各預算項目上，因此，我要請潘副市長召集，民政局主

政，找財主機關，以及建設局、環保局等業務重大相關之局處，

研定「錢」、「權」與「人」下放區公所的具體做法。(辦理機

關：民政局、財政局、主計處、建設局、環境保護局) 

(五) 在此與各位同仁分享一個觀念：「所有在臺中發生的事情，都

是臺中市政府的責任」，因此無論是路平、交通號誌或者螺栓

過長等問題，我們都要盡力解決。對於操之在己的部分要積極

處理，非市府權責的部分亦應於確認權責後，積極請權管單位

處理，並適時對外說明。希望每個局處主管都應站在「市長的

高度」去看待業務，做好上行聯繫與下行溝通的作業，並積極

協調平行單位(各權責單位)共同解決問題。(辦理機關：本府

各局處) 

(六) 臺中市面臨的是廣域治理，存在明顯的城鄉差距。同樣的問題

也許在原市區可由市府直接處理，但是在原縣區、特別是偏遠

地區，就有賴於各區的運作，區政運作正常，就能帶動市政運

作正常。社會輿情發達，當災害發生時，政府務必於第一時間

做好防救災作業，以回應民情。近期研考會辦理市府對於蘇迪

勒颱風防救災的民調結果顯示，滿意度達 7成 8，在此感謝同

仁的努力。然而就市民不滿意之項目也請研考會盡快研析，以

作為市府後續改善依據，並請相關局處研擬改善方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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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八、 由於公共工程花費的錢多、但是品質不佳，向來為人所詬病，因此

需要更多的政府內控機制，以確保好的品質與效率。我上任後請林

副市長督導「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也邀集專家學者提供建

議，代表我對公共工程品質的重視，公共工程涉及大臺中建設與市

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加強工程品質督導也符合市府「廉能、開放、

效率、品質」四大目標。感謝林副市長、李副秘書長及研考會對於

公共工程品質提升所做的努力。在此針對研考會「公共工程品質推

動委員會第 2季工作報告」做以下幾點裁示： 

(一) 經查過去市府公共工程未達金質獎推薦門檻，因此我們以獲得

公共工程金質獎為目標。在建設局、文化資產處及相關局處的

努力下，計有「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松竹五路跨越旱溪橋梁新建工程」及「市定古蹟瑞成堂修復

暨再利用工程」等 3案達金質獎推薦門檻，請執行機關務必掌

握工期並加強品質管控；另請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加強輔

導上開主辦機關各項實地評審作業相關演練，以爭取佳績。(辦

理機關：建設局、文化資產處) 

(二) 針對本次簡報中執行率最低及落後件數最高之前三名機關及

公所，機關首長務必負起全責，加強督導及協助橫向連繫。尤

其像建設局，雖然工程執行案件數相較其他機關為多，但因本

身即是工程專業機關，自應較其他機關更熟稔工程運作模式；

又如教育局，雖然學校多，工程件數也多，但仍請該二機關首

長確實檢討執行績效不佳之原因並研擬改進措施，於第 3季工

作報告時提出比較和分析。(辦理機關：建設局、教育局)  

(三) 本季工程施工查核成績平均為 78.3分，顯見本市公共工程品

質仍有改善的空間，尤其是針對素質不佳、以低價搶標之異常

廠商，亦請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擴大查核量能加強查核，

以遏阻不良廠商投機行為，進一步提高本府投標廠商專業素質。

(辦理機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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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府建設局正積極執行「路平專案」，希望在今年底達成 125

公里，4年達成 500公里路平之目標，然而在追求目標達成的

同時，工程品質亦同等重要，本人於六月份的市政會議，也要

求積極抽查已進行的路平路段之施工品質，請政風處、建設局

持續加以落實。(辦理機關：政風處、建設局) 

(五) 為達成「行動市府」目標，行政效率的掌控為首要手段，請研

考會務必從嚴管控各項標案辦理期程，適時提出預警通知，機

關如有執行困難應事先提出請求協助，若無不可抗力因素，致

執行標案連續三個月落後達百分之十以上者，則從嚴究責絕不

寬貸。(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九、 在原 BRT轉型為優化公車專用道後，市府將臺中快捷巴士公司改組

為臺中捷運公司，然而所謂的交通除了路網、車輛外，還涉及人流

與金流，臺中市作為「中都」，應該對交通所衍生的金融功能，擁

有自己的規劃，市府正研議發行類似悠遊卡、一卡通的中臺灣電子

票證。因此，我已邀請前財政部長呂桔誠參與這項計畫，希望市府

擁有新電子票證的主導性，並訂立自己的標準。請張副市長督導交

通局、經發局、研考會等積極研議及規劃，讓新電子票證不僅在市

場上有立足之地，也成為市民的認同卡，永續經營。(辦理機關：

交通局、經濟發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十、 近期南部禽流感疫情回溫，報載嘉義縣已撲殺 6,000多隻染疫鴨禽，

雲林縣也已進行檢疫作業。為防範禽流感疫情擴大，請衛生局、農

業局、環保局提早做好因應措施。此外，近期登革熱疫情嚴重，請

衛生局配合中央做好防疫工作，並持續掌握相關疫情。(辦理機關：

衛生局、農業局、環境保護局)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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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2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8月 3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1 社會局 

行政院主計總處補助104年「低收入戶家庭生

活、就學生活補助」之經費新臺幣680萬4,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2 地政局 

內政部營建署104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建置住

宅及不動產資訊計畫」經費計110萬元整，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3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4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

計畫」第2波計畫補助本市辦理「市區汽車客

運業車輛汰舊換新」、「中臺灣區域智慧旅運

資訊系統建置計畫」及「臺中市公車建置一車

多機設施」之經費2,899萬500元整，擬請同意

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